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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宣文

2020年11月，一则戴头盔去
售楼处买房子的视频引爆网络舆
情，房地产企业非法摄取消费者
人脸信息的“暗操作”被暴露在
公众面前。今年的央视“3·15”
晚会，再次将此类违法行为推上
“曝光台”。

近日，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在
全省率先开展房地产领域人脸识
别专项执法行动，及时叫停宁波
房地产领域非法收集人脸信息的
违法行为，有效整治侵犯消费者
个人信息的乱象。

4月21日，宁波市市场监管
局召开媒体通气会，介绍了总体
查处情况。截至目前，宁波共对
非法摄取消费者人脸信息行为立
案16件，并且，已对其中3件案
件作出行政处罚，分别处以罚款
25万元。

记者从公示系统公开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看到，这三家企业分
别为：宁波保利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宁波融创金湾置业有限公司
和宁波杭州湾新区泛海置业有限
公司。

这也是自专项行动开始以来
全省开出的首批罚单。对于被立
案的其他企业，也将按照法定程
序逐步进行处罚，结果将在公开
的行政处罚系统予以公布。

“购房人的脸怎么成了房产企业的数据?”

全省首次！非法摄取消费者人脸信息
宁波已有3家房企被罚！

现场发现近千人被抓拍

2020年12月，宁波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海曙区某
房产项目售楼处进行检查时，发现场地内多个区域均安装了不
少数量的摄像头，而前台则放置着一台人脸认证机器。

察觉到异样的执法人员随即要求查看后台。在监控室，执
法人员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网络设备，其中“旺小宝”品牌标签
标识信息尤为醒目，包括“旺小宝路由器”“旺小宝交换机”

“旺小宝人证机”“旺小宝服务器”等。
通过登录“旺小宝”品牌后台管理系统，执法人员找到了

大量被该系统关联摄像头记录的人脸信息数据。
“里面就有我们刚才进到售楼处的照片，有入口的，也有沙

盘展厅的。”执法人员说，就在这样的“不知不觉”间，所有进
入售楼处的消费者人脸信息便已被企业迅速“捕捉”存档。

据初步统计，2019年4月至2020年12月，共计973位消费
者的人脸信息被该售楼处通过摄像头（人脸抓拍机）非法收集。

严重侵犯消费者权益

房地产企业摄取人脸信息是出于什么目的？调查过程中，
售楼处工作人员表示，抓拍的目的是为了准确识别客户来源，
判断是中介带看，还是自然到访，作为日后与中介结算佣金的
依据。

“我们发现这样的行为在房地产领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特别是采取中介分销模式的滞销楼盘。而且，企业使用的设备
拍摄精准度非常高，即使带着口罩也可以被识别出来。”宁波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房地产企业
所谓“对消费者没什么损害”的操作手法，事实上埋藏着重大
的安全隐患。

“人脸信息属于个人独有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被非法买
卖、滥用，可能会危害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房地产企业在
消费者未知或未同意的情况下非法收集、使用人脸信息，已违
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
负责人说。

宁波经验将城全省执法参考

今年1月，为精准打击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宁波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区县（市）执法力量，对
奉化、海曙、余姚、杭州湾等地21个在售楼盘进行了集中检
查。3月，省市场监管局正式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亮剑2021”
消费安全综合执法行动，人脸识别数据非法采集问题被列为该
行动重点之一，而“宁波经验”也被编入行动通用的“消费者
个人信息案件执法手册”供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参考。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
时，应妥善保护好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
号码、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以及
指纹、人脸等生物识别信息。企业确需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
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消费者如发现自身权益收
到侵犯，可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维权。

接下来，宁波市市场监管局将与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以
及公安、司法等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继续对非法收集
个人信息等各类消费安全领域违法行为实施严厉打击，保障消
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督促企业履行
信息安全义务、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引导消费者主动保护个人
信息、维护自身权益，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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